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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内容量于形式”是一项重要司法原则,在对一些传统税收概

念重新修订和解释时,这一精神对如何保持税收中性颇有启发

。许多电子产品或网上服务只是传统有形商品的替代，如果

根据交易对象是有形还是无形来作出判断则忽略了数字化信

息的实质内容。如书籍无论是以传统方式或以光盘形式抑或

在网上提供，均应享受同样的税收待遇，因为其实质是一样

的，将其看做销售商品可能较为合理。对于下载信息并获得

复制权的交易，也不应一概而论地划入特许权交易，而应侧

重于对转让权利的分析，如果购买者进行复制是为了内部使

用，那么将其视为商品销售则是合理的；而如果购买者将复

制品用于公开销售，则应视为特许权交易。由于数字化信息

的复制几乎不花什么成本，确定特许权使用的关键不在于复

制权，而是公开销售权。在常设机构认定问题上应遵循这样

一个原则：看该“常设机构”是否与利润实现直接相关。例

如，装有标准软件的智能服务器在某种程度上行使着代替企

业签订并履行合同的权利。显然，对该企业利润的形成有直

接关系，应将其认定为常设机构。上述判定的原则在现有税

法中均有所体现，而且也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处理电子商务

引发的税收问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